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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财采〔2019〕1 号 

 

 

2019 2020  

 

 

  

区直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

政厅关于公布 2018—2019 年广西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

的通知》（桂财采〔2017〕2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在总结上一期公

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的基础上，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

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实施政府集中采购，确定了 2019—2020

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的定点保

险公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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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定点保险的适用范围 

（一）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人”）的各类

公务车辆（含驻邕以外的单位）的保险服务均实行统一定点保险。 

（二）定点保险的险种包括第三者责任险、车辆损失险、全

车盗抢险、车上人员责任险、玻璃单独破碎险、不计免赔特约险。 

二、定点保险公司中标结果及其保费优惠率 

2019—2020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定点保险服

务的保险公司及其保费优惠率如下： 

序

号 
定点保险公司名称 

新车 旧车 

自主核保

系数 

自主渠道

系数 

自主核保

系数 

自主渠道

系数 

1 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

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
1.00 0.80 1.00 0.50 

2 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

西分公司 
1.00 0.80 0.50 1.00 

3 
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

分公司 
0.80 1.00 0.60 0.8334 

4 
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

分公司 
0.80 1.00 0.50 1.00 

5 
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

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
1.00 0.80 1.00 0.50 

6 
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

公司 
0.87 0.92 0.82 0.61 

7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0.80 1.00 0.50 1.00 

8 
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

司 
0.80 1.00 0.50 1.00 

根据商业车险保费改革方案，商业险保费计算公式为：（纯

风险保费/（1-附加费用率））×NCD 因子×自主核保系数×渠道

系数×交通违法系数。其中纯风险保费、NCD 因子和交通违法系

数按照国家保险监督监管理委员会规定执行；自主核保系数和渠

道系数按各公司上述优惠幅度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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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点保险服务的有效期限 

本期定点保险服务的有效期为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

31 日。采购人新购、未上保险或保险已到期需要投保的公务车辆，

在购买车辆保险时，应当到上述定点保险公司进行投保。 

四、办理定点保险服务的程序及要求 

（一）定点保险采购程序和要求。 

采购人在 2019—2020 年度定点保险有效期内购买本单位公

务车辆保险时，应当在上述八家定点保险公司中选择作为本单位

所有公务车辆购买保险服务的公司，并按规定签订车辆保险合

同。区直一级预算单位要将本通知传达至所属单位贯彻执行。 

1.采购人应将公务车辆保险费用列入部门预算并编制政府

采购预算,实施时应上广西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报送政府采购

计划备案。 

2.采购人根据已备案的政府采购计划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

政府采购网中政采云平台电子卖场的定点服务“车辆保险”模块

完成保险服务采购。采购人实施定点保险服务采购应当通过电子

卖场实施采购和成交，不得在线下实施采购和成交。公务车辆保

险服务在定点服务中实行直接订购，采购人根据定点保险公司服

务和优惠等情况，择优选择定点保险公司，并依照政府采购电子

卖场定点采购流程完成采购操作。 

3.要求各中标定点保险公司必须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

采购网“政采云”平台完成电子卖场定点供应商注册和入库等，

具体操作依照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相关流程完成注册工作。 

4.定点保险服务成交要求。定点保险服务要求应当在政府采

购电子卖场实施采购和成交，网上留痕和记录，实现采购信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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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和透明，相关交易合同平台将推送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

网-合同公告相关栏目进行公开。各定点保险公司不得在线下与

采购人进行采购和成交，定点采购结果确认、签订合同和履约验

收等依照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 

5.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应加强入围定点保险供应

商管理，督促供应商按承诺期限完成服务等相关信息的录入、更

新维护等工作。 

（二）保险费用的结算。 

保险费用由采购人按车辆保险合同与定点保险公司以非现

金方式自行结算。 

（三）保险车辆定损、维修等理赔服务。 

如保险车辆出险，采购人直接与定点保险公司联系报案，由

定点保险公司通知其分支机构或项目理赔服务小组专员按照定

点保险公司承诺的服务条款，提供查勘、救援、定损、维修、索

赔、结案等理赔服务。 

五、定点保险的权益保护 

    （一）各采购人要充分利用定点保险公司承诺的优惠率和服

务条款，监督定点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。同时，

采购人要注意保护定点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，不得借政府采购之

名为其他单位或个人办理车辆保险，不得无故拖欠保险费用，不

得向定点保险公司提出超出保险合同规定的其他要求。 

（二）定点保险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政策、法规，

认真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以及各项财经纪律，坚决杜绝请客

送礼、给回扣等一切不正当的竞争行为。 

六、违规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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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定点保险执行过程中，定点保险公司或采购人有下

列违约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自治区财政厅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政策法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1.定点保险公司不按有关规定收取保费和不按承诺的条款

提供相关保险服务； 

2.定点保险公司不按定点保险采购要求报送或未按政府采

购电子卖场管理要求上传有关资料的，或被发现提供内容虚假

的； 

3.采购人与定点保险公司串通订立虚假政府采购合同的；抬

高价格，降低服务的； 

4.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。 

定点保险服务供应商有违反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要求的，

依照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相关管理规定处理。 

    自治区财政厅检查发现定点保险服务供应商存在其他违法、

违规的行为，取消其定点保险的资格，两年内不得参加自治区本

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业务。 

（二）各采购人在定点保险机构及规定的险种范围之外购买

公务车辆保险服务的，属未依照政府采购法及条例规定实施采

购，其财务部门不予报销保险费用。 

非定点保险机构不得在本文件规定的定点保险服务有效期

内承保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公务用车保险服务。如发现非定点保

险机构在 2019-2020 内非法承揽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（含一、二、

三级预算单位），自治区财政厅将在下一期对该保险机构参与定

点采购保险招标时作为下一期的公务用车保险服务定点采购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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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扣分的依据之一，情节严重的，两年内不得参加自治区本级预

算单位公务车辆保险服务定点采购业务。 

（三）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强对自治区

本级预算单位公务车辆定点保险的政府采购活动监督检查，不定

期地向采购人征求各定点保险公司的履约及服务情况，并作为下

一期的公务用车保险服务定点采购评判的依据之一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各采购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自治

区财政厅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）反映，联系电话:0771-5339851; 

或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反映，联系电话：

0771-5309285。 

  

  

  

 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 月 3日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  

抄送：各中标供应商，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本厅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3日印发 


